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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调解员质效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【宗旨】 为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加强和

规范调解员队伍管理，推动诉调对接工作全面深化，实现诉

调对接工作的规范化、系统化和常态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

的规定》、《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

（试行）》以及省高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意见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两级法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调解员】 本办法所称调解员是指接受洛阳市

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

心（以下简称“诉调对接中心”）聘任，在法院从事调解工作

的特邀调解员。

第二章 任职条件与聘任程序

第三条 【任职条件】 担任调解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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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身体健康的成年公民；

（二）品行端正，公道正派，热心人民调解工作；

（三）有一定的文化水平、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；

（四）熟悉社情民意，善于做群众工作，有一定的调解

能力。

（五）具有政法机关工作经历的人员可以优先聘任。

第四条 【不得担任调解员情形】 调解员实行推选和聘

任相结合的办法，但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调解员：

（一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二）被开除公职的。

第五条 【解聘情形】 调解员的选聘工作按照“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、择优”的原则。调解员因故不能继续履职应予解聘。

第六条 【调解员名册】 诉调对接中心建立特邀调解员

名册，记录调解员的选任、解聘及业绩情况等内容，向当事

人公开调解员基本情况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七条 【调解员职责】 调解员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中分配案件的调解；

（二）指导被告填写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》，并向

被告释明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》的效力；

（三）当事人无争议事实记载；

（四）调解不成案件的争议焦点整理；

（五）调解笔录制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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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调解档案的整理；

（七）其他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
第八条 【调解原则】 调解员调解纠纷，应当遵循以下

原则：

（一）当事人平等自愿；

（二）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；

（三）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禁止性规定；

（四）不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；

（五）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，但法律另有规

定的除外。

第九条 【回避情形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调解员应当

自行回避，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：

（一）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；

（二）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；

（三）是本案委托代理人近亲属的；

（四）与本案当事人或者委托代理人有其他利害关系，

可能影响公正调解的。

调解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，没有自行回避，当事人也没

有申请其回避的，由所在法院决定其回避。

第四章 日常管理

第十条 【指导原则】 调解员要服从管理，听从指导法

官的业务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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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【考勤制度】 调解员应严格遵守考勤制度，

上班期间不得无故缺勤、迟到、早退。工作中严格遵守法院

各项工作纪律，爱岗敬业，服务热情。

第十二条 【管理制度】诉调对接中心负责调解员的日

常管理、调解案件的导出、业务指导、调解案件的统计等具

体工作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对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、工作选派、

数据报送等。

第十三条 【法院培训】 诉调对接中心负责调解员的专

业培训，学习各类案件的审判思路、审判规则，强化调解技

能，年度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 5 天。

第五章 考核与奖惩

第十四条【考核方式】 诉调对接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组

织实施对调解员的年度考核。

第十五条 【考核事项】 考核事项包括调解员出勤率、

调解案件数量、调解成功率、调解文书质量、当事人评

价及其他情况。

第十六条 【考核标准】 诉调对接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制

定考核标准并组织考核，可以采取书面资料审查、检查档案

案卷等方式进行。考核结果分为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

格。

第十七条 【考核结果】 考核结果将作为调解员解聘、

续聘、评先评优的主要依据，其中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，

予以解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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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【惩戒情形】 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，本调解中心给予批评教育、责令改正，情节严重

的，予以解聘：

（一）强迫调解；

（二）违法调解；

（三）接受当事人请托或收受财物；

（四）泄露调解过程或调解协议内容；

（五）多次或严重违反所在法院关于诉调对接工作相关

规定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职业道德行为。

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1 年 1 年 1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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